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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目的及依據） 

為確保本行內部控制制度透過內部稽核作業得以持續有效實施，特依本行內部控

制制度實施準則第十條規定制定本細則。 

第 二 條（權責單位） 

本細則之權責單位為稽核處。 

第 三 條（稽核處之獨立性與定期報告） 

本行設立隸屬董事會之稽核處，建立總稽核制，以獨立超然之精神，執行稽核業

務，並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包括法令遵循單位辦理績效

及全行法令遵循程度之評估意見。 

前項所稱稽核業務分為下列兩項： 

一、 依本行組織規程職掌辦理之稽核及管理事項。 

二、 本行自行查核業務之督導及考核。 

第 四 條（稽核處職掌範圍） 

依照國際內部稽核專業實務架構及執業準則，內部稽核為獨立客觀之確認性服務

及諮詢服務，用以增加價值及改善機構營運。 

前項所稱「確認性服務」係指客觀檢查各項證據，以獨立評估機構之治理、風險

管理及控制過程，通常包含財務、績效、遵循、系統安全及審慎性檢查等專案；

「諮詢服務」係指接受客戶委任提供諮商、顧問、協助推展及訓練等服務，以增

加其價值及改善機構之治理、風險管理及控制過程。 

本行稽核處職掌範圍係指前項內部稽核之確認性服務，不含諮詢服務。 

第 五 條（稽核人員之資格條件） 

稽核處之稽核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二年以上之金融檢查經驗；或大專院校畢業、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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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國際內部稽核師之考試及格並具有二年以上之金融業務經驗；或具有五

年以上之金融業務經驗。曾任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電腦程式設計師或系統

分析師等專業人員二年以上，經施以三個月以上之金融業務及管理訓練，視

同符合規定，惟其員額不得逾稽核人員總員額之三分之一。 

二、最近三年內應無記過以上之不良紀錄，但其因他人違規或違法所致之連帶處

分，已功過相抵者，不在此限。 

三、內部稽核人員充任領隊時，應有三年以上之稽核或金融檢查經驗，或一年以

上之稽核經驗及五年以上之金融業務經驗。 

前項稽核人員於充任前均應分別參加主管機關認定機構所舉辦之下列訓練，並取

得結業證書： 

一、初任稽核人員應參加稽核人員研習班、電腦稽核研習班或票券稽核研習班六

十小時以上課程，並經考試及格且取得結業證書。 

二、領隊稽核人員應參加領隊稽核研習班十九小時以上課程。 

三、總稽核及正副主管應參加稽核主管研習班十二小時以上課程。 

派駐國外分(子)行之稽核人員，除應準用前二項之規定外，並應於赴任前參加本行

海外分行業務講習班或主管機關認定機構所舉辦之海外業務訓練課程，如該指派

人員已具有派駐國外分(子)行三(含)年以上經驗者，得免參加海外業務講習班或

訓練課程。 

第 六 條（稽核人員之在職訓練） 

稽核處之稽核人員（含正副主管及總稽核）每年應參加主管機關認定機構所舉辦

或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金控)或本行自行舉辦之金融相關業務專

業訓練，其最低訓練時數，正副主管及總稽核應達二十小時以上，其餘內部稽核

人員應達三十小時以上。當年度取得國際內部稽核師證照者，得抵免當年度之訓

練時數。 

參加主管機關認定機構所舉辦之金融相關業務專業訓練時數不得低於前項應達訓

練時數二分之一。 

派駐國外分(子)行稽核人員每年在職訓練時數應符合當地法令規定，不適用前二

項規定。但當地法令無規定者，應比照稽核處單位主管及人員每年在職訓練時數，

並得以參加符合當地法令規定所設立之金融專業訓練機構之訓練課程時數進行認

定。 

第 七 條（稽核人員之從業原則） 

稽核人員應以超然獨立、客觀公正之立場，執行其職務，職務代理，應由內部稽

核部門人員互為代理，且執行業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並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本行之營運活動、報導及相關法令規章遵循情況有直接損害利害關係人

之情事，而予以隱飾或作不實、不當之揭露。 

二、逾越稽核職權範圍以外之行為或有其他不正當情事，對於所取得之資訊，對

外洩漏或為己圖利或侵害本行之利益。 

三、因職務上之廢弛，致有損及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含子公司）或本行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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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以前曾服務之部門，於一年內進行稽核作業。 

五、對於以前執行之業務或與自身有利害關係案件未予迴避，而辦理該等案件或

業務之稽核工作。 

六、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兆豐金控(含子公司)或本行從業人員或客

戶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七、未配合辦理主管機關指示查核事項或提供相關資料。 

八、其他違反法令規章或經主管機關規定不得為之行為。 

本行應隨時檢查稽核人員有無違反前項規定，如有違反規定者，應於發現之日起

一個月內調整其職務。 

第 八 條（稽核處應辦理事項） 

稽核處為辦理內部稽核工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編撰內部稽核工作手冊及工作底稿，其內容應包括對內部控制制度各項規定

與業務流程進行評估，以判斷現行規定、程序是否已具有適當之內部控制，

管理單位與營業單位是否切實執行內部控制及執行內部控制之效益是否合理

等，並應配合各項業務法令規章及內規之修訂而適時增修。 

二、督導業務管理單位訂定自行查核內容與程序，及各單位自行查核之執行情形。 

三、依本行「風險導向內部稽核制度實施準則」之規定，辦理全行受查單位(包括

海外子銀行)之風險評估，依風險評估結果及主管機關其他個別指定事項，彙

總訂定年度稽核計畫，並依子公司業務風險特性及其內部稽核執行情形，訂

定對子公司之查核計畫。 

第 九 條（稽核計畫） 

稽核處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前，將次一年度稽核計畫以書面交付監察人及獨立董

事表示意見，並作成紀錄。年度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前項提交稽核計畫內容至少應包括：計畫編列說明、年度稽核重點項目、計畫受

檢單位、查核性質（一般檢查或專案檢查）、查核頻次與主管機關規定是否相符等，

如查核性質屬專案檢查者，應註明專案查核範圍。 

第 十 條（本行受查單位之查核頻率） 

稽核處應依本行「風險導向內部稽核風險評估作業要點」規定，對全行受查單位

(包括海外子銀行)辦理風險評估，並依各受查單位之最終風險評估等級決定該單

位之年度查核頻率。 

對駐國外代表人辦事處之查核方式，得以表報稽核替代或彈性調整實地查核頻率。 

第十一條（對子公司之查核及其內部稽核之督導管理） 

除海外子銀行依前條規定辦理查核外，稽核處應每半年對子公司之財務、風險管

理及法令遵循辦理一次專案業務查核。 

稽核處應審核已設置內部稽核單位之子公司陳報之稽核計畫、內部稽核報告所提

重大缺失事項及改善辦理情形，並督導子公司辦理改善。 

總稽核應定期對子公司內部稽核作業之成效加以考核，經報告董事會考核結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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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結果送子公司董事會作為人事考評之依據。 

子公司內部稽核作業考評相關規範，由稽核處訂定之。 

第十二條（一般查核報告應揭露事項及其他應查核項目） 

稽核處辦理一般查核，其查核報告內容應依受查單位之性質分別揭露下列項目： 

一、查核範圍、綜合評述、財務狀況、資本適足性、經營績效、資產品質、股權管

理、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法令遵循、內部控制、利害關係人交易、各項

業務作業控制與內部管理、客戶資料保密管理、資訊管理、員工保密教育、

消費者及投資人權益保護措施及自行查核辦理情形，並加以評估。 

二、對各單位發生重大違法、缺失或弊端之檢查意見及對失職人員之懲處建議。 

三、受查單位對主管機關、會計師、兆豐金控內部稽核單位、稽核處與自行查核

人員所提列檢查意見或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所列應加強辦理改

善事項之未改善情形。 

稽核處應將營業單位辦理信託業務、財富管理及金融商品銷售業務有無不當行銷、

商品內容是否充分揭露、相關風險是否充分告知、契約是否公平及其他依法令或

自律規範應負之義務之執行情形，併入對營業單位之一般查核或專案查核辦理。 

稽核處應將法令遵循制度之執行情形，併入對業務及管理單位之一般查核或專案

查核辦理。 

查核報告應於查核結束日起二個月內交付監察人及獨立董事查閱，並依主管機關

規定之報送標準及格式辦理申報作業。 

第一項之查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二條之一（強化稽核功能） 

        稽核處應客觀公正執行稽核職責，對稽核事項判斷不受人為干預，以發揮獨立超

然功能，且對下列情事，查核報告應先提報監察人複審，不得逕陳報董事長： 

        一、稽核工作查核發現(或吹哨者檢舉)董事、監察人或職責相當於副總經理以上            

之高階管理階層涉有不誠信或不正當行為者。 

        二、主管機關交辦查核重大案件，並要求稽核處逕將查核結果提報監察人者。 

第十三條（查核作業應遵循事項） 

稽核人員執行查核作業時，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依查核性質，如須事前保密者，應予保密。 

二、辦理實地查核時，應開具業務查核通知提交受查單位配合查核作業之進行。 

三、辦理查核前，對受查單位之組織職掌、人員配置、業務狀況、作業流程、電腦

處理方式等資料應先行瞭解，並按其業務特性擬定查核計畫、查核程序及編

製工作底稿，以利稽核作業之進行。 

四、辦理一般查核時，應就前次查核基準日後至本次查核基準日止之有關業務及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事項予以查核。 

五、辦理查核時，得視需要調閱文卷、帳冊、傳票等有關資料，並得約請受查單

位相關人員就特定事項提出口頭或書面說明。 

六、應將查核內容翔實記錄於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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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因事實上之困難致無法全面查核時，得以抽樣查核方式為之。其抽樣方式、

範圍應在工作底稿或查核報告上敘明。 

第十四條（稽核人員之獎懲） 

稽核人員對主管機關檢查意見覆查追蹤之缺失改善辦理情形或對查核結果有隱匿

未予揭露，而肇致重大弊端時，相關人員應負失職責任，但稽核人員發現重大弊

端或疏失，並使公司免於重大損失者，應予獎勵。 

第十五條（稽核人員應通報事項） 

稽核人員對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或違法違規情事所提改進建議不為管理階層採納，

將肇致本行重大損失者，均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同

時通報主管機關。 

第十六條（稽核處應陳報事項） 

稽核處應將下列事項陳報董事會： 

一、於國內外主管機關檢查結束或收到檢查報告後，應依重大性原則，即時將重

大事由密函通報董事及監察人，並將詳細內容於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報告

事項應包括檢查溝通會議內容、主要檢查缺失、遭金融主管機關調降評等、

主管機關要求採行之重大缺失改善方案或可能採行之處分措施。 

二、前款之檢查缺失改善辦理情形，應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三、國內主管機關檢查報告所提缺失，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提報董事會。 

四、國外分(子)行當地主管機關檢查報告提列有缺失事項者，應提報董事會，未提

列缺失者，應併於稽核工作報告提報董事會。 

五、董事會關切且列入查核重點之重大風險事項，如查核結果有提列重大缺失事

項者，應於查核結束後提報董事會，未有重大缺失或異常事項者，應將查核結

果併於稽核工作報告提報董事會。 

前項第一款重大性原則係指主管機關提列有評等調降、重大缺失或違反重大法令

規定，致遭裁罰處分或有受重大處分之虞、或其他重大情形者。 

稽核處應將下列事項通知兆豐金控： 

一、 主管機關檢查報告或其他有關資料與稽核計畫、內部稽核報告所提重大缺失

事項及改善辦理情形。 

二、 稽核處依第一項第一款提報董事會之重大事由，應於會後通知兆豐金控。 

第十七條（查核缺失追蹤覆查及考評機制） 

稽核處對主管機關、會計師、兆豐金控內部稽核單位、稽核處與內部單位自行查

核所提列檢查意見或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所列應加強辦理改善事項，

應持續追蹤覆查，並將其追蹤考核改善情形，以書面提報董事會及交付監察人，

並列為對各單位獎懲及績效考核項目之一。 

為督導及考核各單位辦理前項改善作業及自行查核業務之成效，稽核處應訂定相

關考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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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向主管機關申報事項） 

稽核處應將下列事項於規定期限內，依主管機關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

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每會計年度終了前，申報次一年度稽核計畫。 

二、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申報上一年度之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三、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申報上一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缺失與異常事項所

提之查核意見及其改善情形。 

四、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申報稽核人員之姓名及服務年資等資料。 

辦理前項第四款申報作業時，如有發現不符合第五、六條規定者，應於二個月內

改善，若逾期未予改善，應立即調整其職務。 

第十九條（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本行各單位應依據相關規定定期自行評估其內部控制及法令遵循情形，於年度終

了時，由單位主管出具內部控制聲明書、法令遵循制度執行情形聲明書，依稽核

處及法令遵循處之規定分別送其彙整。 

總稽核、資訊安全長及法遵長檢視評估整體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後，由董事長、

總經理、總稽核、資訊安全長及法遵長聯名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並提報董

事會通過，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揭露於本行

網站，並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前項內部控制度聲明書應依規定刊登於年報、股票公開發行說明書及公開說明書。 

主管機關檢查意見、各單位辦理自行查核及稽核處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

事項改善情形，應作為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依

據。 

第二十條（委外費用之準用） 

委外辦理內部稽核作業、品質評核及聘任外部顧問時，依委任費用之總額，準用

本行「設備取得或處分處理準則」之授權核定層級標準辦理。 

第二十一條（未盡事宜）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行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核定層級） 

本細則經總稽核核定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